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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吉林证

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吉证监决〔2024〕44 号）  

收到日期：2024 年 12 月 27 日 

生效日期：2024 年 12 月 23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吉林监管局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涉嫌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张云松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监高 

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 

 

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财务不规范、内控存在缺陷、信息披露不准确、公司治理不规范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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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法违规事实： 

1、业务系统数据不可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无法保证财务数据真实性、

准确性 

公司差旅代理服务收入的准确性高度依赖差旅服务平台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检查发现公司部分业务系统数据与财务数据不一致，部分业务系统数据不

可靠。一是根据公司提供给 2023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差旅服平台系统业务数

据，2023 年公司对海南润驰的票务服务费收入 2016.12 万元，但公司财务账套未

记录上述收入。二是检查组在公司现场演示业务系统使用过程中和公司提供给

2023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数据中随机抽取部分客票数据，经查询海南航

空机票验真网站、南方航空客票验证网站，未查到部分客票信息。上述情况违反

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 

2、部分软件开发业务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一是公司与长春宏光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金友信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采购业务合同 383 万元、218 万元，分别确认收入 288.68 万元、205.66 万元，

公司无法提供上述软件开发业务开发过程、交付记录等支持性证据。二是湖北鸿

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既是公司客户又是供应商，公司与其分别签署 210.7 万元且

项目名称相同的采购、销售合同。其中，公司销售合同后附的验收单为收到湖北

鸿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服务。公司无法提供上述业务开发过程、交付记录

等支持性证据。三是长春市智慧新城科技有限公司人力服务港应用系统建设项目

的验收单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公司将 75.47 万元收入确认在 2023 年 1 月。

上述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第五条相关规定，违反了《非上市公

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 

3、代理票务业务相关客户运维、委托结算、受托支付会计处理不规范 

公司与长春市思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思霖）、吉林省泽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泽朝）签署客户运维、委托结算相关销售框架协议，与吉

林省浩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浩杰）、吉林省田泽元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林田泽）签署客户运维、受托支付相关采购框架协议。2023 年 12 月末，

公司与上述四家公司累计发生 2.88 亿元资金往来。经抽查，一是公司收到长春

思霖、吉林泽朝的部分款项直接冲减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风华神汽车有

限公司车身公司的（简称东风华神）应收账款，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结算依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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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依据、清款记录。二是 2023 年，公司确认东风华神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后，

将应收账款转至“应收账款-散客”明细项目，之后将其分散至 700 多家小公司

应收账款，公司收到长春思霖、吉林泽朝部分款项后，冲减上述 700 多家小公司

应收账款，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结算依据、清款依据、清款记录。三是公司向吉林

浩杰、吉林田泽支付部分款项，同时冲减应付账款余额，借记应付账款-外购平

台（正数），之后借记应付账款-外购平台（负数），并贷记应付账款-中国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安途金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结算依

据、清款依据、清款记录。上述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第五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第三条、第四条相关规定，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相关规定。 

4、2023 年年报披露的货币资金不准确 

公司银行账户余额表、所有账户银行流水 2023 年期末余额与 2023 年年报披

露的货币资金余额存在约 28.6 万元差异。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三条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 

5、公司治理不规范 

一是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

发生变更，202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至

今仍未披露变更事项，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二是公司没有公章

管理制度，部分签署时间相近的合同的公司公章代码不一致，内部控制管理不规

范。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云松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条、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吉林证监局决定对公

司、张云松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诚信档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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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次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对公司相关财务问题进行整改，规范财务

处理，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公司对吉林证监局作出的行政监管措施高度重视，将按照要求积极进行整

改，并组织相关人员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内控管理，

规范财务处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责令改

正措施的决定》（吉证监决〔2024〕44号）。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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